
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 次校務會議續會議程 

一、時間：98 年 12 月 15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 時 3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校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

三、主席：林校長新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怡君 

四、出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五、會議程序： 

(一)主席致詞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(二)報告事項 

第 19 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 (三)提案討論 

1-1 本校 99至 103年度校務發展五年計畫草案中，有關臺大策略聯

盟及獨立所發展案(秘書室)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

1-2 本校 99至 103年度校務發展五年計畫草案(秘書室) ................ 5 

(四) 臨時動議 

1.建議學校依據未來五年校務基金短缺情況作全校整體的檢討與規劃，提

出改善進度表，以及責任劃分，有功就積極獎勵，無作為就福利縮減，

進行有效的組織管理(校務會議王大修代表)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六、散會：下午 5 時 4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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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 次校務會議續會紀錄 

 

一、時間：98 年 12 月 15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 時 3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校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

三、主席：林校長新發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怡君 

四、出列席人員：（如簽到表） 

五、會議程序： 

(一)主席致詞 

1. 原 19 次校務會議討論至第 5 案，因時間因素決議續會討論，

感謝各位代表與會。 

2. 自上次會議後，本校有幾項系所的重要活動，包括： 

(1) 體育系辦理的體表會 

(2) 藝設系的畢業成果展 

(3) 數位系的成果發表 

感謝各位師長這段期間給予同學的鼓勵與指導。 

3. 12/16 在本校雨賢廳舉行校慶音樂會，歡迎各位師長前往參加

和指導。 

4. 近期有許多系所及學生社團展演活動，歡迎各位師長前往參與

和鼓勵，相信能帶給學生激勵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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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報告事項 

第 19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

案        由 決         議 
提案

單位 
執行情形 

一、本校 100學年

度語創系、音樂

系、人文藝術學

院申請增設、調

整系所案(特殊

項目) 

一、 經與會師長 51 位進行無記名

投票，以同意票 26 票為報部

門檻，得票如下： 

(一)碩士班 

語創系申請增設語文與創

作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

班：同意 35 票 

(二)博士班 

1、語創系申請增設語文與

創作學系博士班：同意

22 票 

2、音樂系申請增設音樂學

系博士班：同意 19 票 

3、人文藝術學院申請增設

文化創意政策與產業經

營研究所博士班：同意

16 票 

二、 本案同意語創系申請增設語

文與創作學系華語文教學碩

士班，請語文與創作學系將

相關資料送教務處依期報部

申請。 

教 

務 

處 

依會議決議

向教育部提

出申請。 

二、本校 100學年

度擬申請增設

「教育學系教

師在職進修教

學碩士學位班

（金門班）」案 

一、 本案因無涉學生員額總

量，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請進修學院將相關資料送

教務處併同第 1 案彙整報

部。 

進 

修 

學 

院 

依會議決議

向教育部提

出申請。 

三、擬修正本校「學

則」之部分條文

內容案 

照案通過。 

教 

務 

處 

依會議決議

報部。 

四、本校經管大安區

學府段一小段 本案請總務處考量聘任專家或都
總 

務 

依會議決議

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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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

案        由 決         議 
提案

單位 
執行情形 

593-1、593-2及

593-3地號三筆

國有土地是否參

與都市更新案 

市更新成功案例之社區公正人士

擔任顧問提供意見後再行決定。 

處 

五、本校 99 至 103

年度校務發展五

年計畫草案 

因時間因素，另訂時間接續討論

校務發展五年計畫草案相關議

題。 

秘 

書 

室 

提本次召開

之第 19 次

校務會議續

會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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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提案討論 

提案編號：1-1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 次校務會議 (續會 )提案  

案由 
本校 99至 103年度校務發展五年計畫草案中，有關臺大策略聯
盟及獨立所發展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 

 

第 19 次校務會議(98.12.1)中，委員建議充分討論本校與臺

大策略聯盟及獨立所發展事宜。  

辦法 依會議決議辦理。 

審查 

意見 
提會討論。 

決議 

一、 組成本校與臺灣大學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，訂定委員

會的設置要點(組成人員包含：三學院院長、教師、職

工、學生及校友代表等 15人)。 

二、 推舉五人小組，研訂本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，提下次

會議討論。 

三、 鼓勵獨立所與相關系所整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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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編號：1-2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 次校務會議 (續會 )提案  

案由 本校 99至 103年度校務發展五年計畫草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 

 

一、 第 19 次校務會議(98.12.1)中，曾再就本校務發展五年計畫草案進

行討論，因本案與本校未來發展有重要影響，委員建議相關議題尚

需研議，故決議：因時間因素，另訂時間接續討論第 5 案校務發展

五年計畫草案相關議題。 

二、 本校校務發展五年計畫草案發展歷程如下，供參： 

(一) 本校校務發展五年計畫架構草案分別於 97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

展委員會議(98.5.26)及第 17 次校務會議(98.6.9)討論。 

(二) 後續經參酌各單位及委員所提供之意見及內容，發展及修訂計

畫架構及內容。 

(三) 本計畫草案於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(98.11.16)先由

委員攜回，就計畫內容於 11 月 20 日前再提供修正建議，再於

98 學年度第 1 次(續會)校務發展委員會議(98.11.23)討論修正。 

(四) 本計畫草案係由各單位協助規劃並提供資料，相關期程如下： 

日  期 說  明 

98.07.29 各單位第 1 次提交資料 

98.10. 23 各單位第 2 次提交資料（修正或相關建議） 

98.11.03 
召開五年計畫研討會議(出席者：一級行政單
位主管及三學院院長) 

98.11. 09 各單位第 3 次提交資料（修正或相關建議） 

三、 本校 94 學年度訂定之轉型計畫書所載之經費規劃期程自 94 年 8

月至 98 年 12 月止。 

四、 依提案 1-1 修正本計畫。 

辦法 依會議決議辦理。 

審查 

意見 
提會討論。 

決議 
一、 依提案 1-1 決議及第 19 次校務會議代表建議修正文字。 

二、 校務發展五年計畫修正後通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秘書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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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臨時動議 

臨時動議案編號：1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19 次校務會議 (續會 )提案  

案由 

建議學校依據未來五年校務基金短缺情況作全校整體的檢討與規

劃，提出改善進度表，以及責任劃分，有功就積極獎勵，無作為就

福利縮減，進行有效的組織管理。 

說明 

 

一、 校務基金應是會計室、總務處、教務處、進修部、學務處

以及所有教職員工的責任，也應該作整體的評估與檢討，

以積極作為創造收入替我們自己的學校校務金增加盈餘。 

二、 以公平指標檢討現今各系、各行政單位的效率產出，檢討

各種辦法的修正，提升各項措施的實質收益。 

三、 檢討各處室對本校校務基金未來造成虧損的措施以及增加

盈餘的阻礙，並研擬排除阻礙的辦法。 

審查 

意見 
提會討論。 

決議 依建議加強執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校務會議王大修代表 


